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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一致同意，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履行仅限于保险人在承保前的书面询问，

保险人签定保险单，表明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风险已有完全了解，因此，在发生

事故损失时，不得以投保人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

款为准。 

 


